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盡快制定精神健康政策

（一）本港精神健康情況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
，全球約有4.5億人口患有不同種類的精神病患。同時，抑鬱症是引致殘疾（disability）的最主要原因，亦是整體疾病負擔（global disease burden）最重的殘疾中排名第四，並且預計於2020年，將會上升至第二名。世衛呼籲各國政府必須採取積極行動，從政策、計劃、及服務等不同層面，提升各國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治療精神病患。

現時香港的精神健康情況亦令人擔憂。跟據政府衛生署的調查推算
，患有不同精神病患的人數可能超過二十萬人，由於數字可能被低估，這已是本港精神病患人口的最保守估計。近年精神病患者的人數不斷上升，根據醫管局資料顯示，求診公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的人次由2001年的504,118人次上升至2004年的572,877人次，升幅超過一成多，而首次求診的人數亦持續偏高，由2001年至今每年約有二萬人，而於2004年更高達25,230人。本港自殺率持續高企，每十萬名巿民中便有15.3名自殺，高於國際標準（即每十萬名巿民中便有14.5名自殺）。

據調查顯示
，「嚴重抑鬱」的人數高達34.8%。而根據衛生署數據推算，全港亦有一成多（12.6%）15歲以上港人，即超過70萬人屬「嚴重抑鬱」，近四分一，即超過130萬人（23.7%）屬「中度抑鬱」，而整體15歲以上港人抑鬱指數的中位數為11.0，屬「輕微抑鬱」程度。換言之，香港人抑鬱情況相當普遍，反映精神上並非完全健康。同時女性、年齡較輕、從事家庭崗位或失業、入息少於1萬元以下或沒有收入的市民，都是與嚴重抑鬱有關。不過現時政府未有全面的精神健康政策，提升巿民的精神健康。
（二）精神復康服務的不足

另外對於精神病康復者方面，「融入社會」一直是香港政府對於精神病康復者以至於其他弱能人士的政策目標。香港政府於1976年出版第一份有關各類型弱能人士的康復政策綠皮書
，當中包括了對「精神病人」康復政策的建議。綠皮書的建議於1977年的白皮書
中獲接納。自該年起，政府將精神病康復者確立為弱能人士之一，並以協助康復者「融入社會」作為政策目標，這個政策目標亦於1995年的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
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政府基於這些政策文件，制定「康復計劃方案」，以概述及預算提供的康復服務整體情況，並每三年檢討一次。可惜自1977年確立政策目標近三十年後的今天，很多精神病康復者仍然置身於社會邊緣上，「融入社會」的政策目標成效成疑。

根據資料顯示
，居住於不適切居所的康復者不滿自己居住的地方，有些更表示現時居所會影響精神健康。為了讓康復者不受居所影響精神健康，必須盡快協助居住於不適切居所的康復者透過體恤安置入住公屋，或提供其他住宿安排，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同時，精神病康復者的健康狀況與正常標準值相差最高達七成，精神病康復者的健康狀況實在值得關注。健康狀況指數低落，相信是受到精神病患及藥物副作用的影響所致。事實上，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藥物副作用大，會自行減藥甚至停藥，情況令人憂慮。因此，政府必須提供足夠資源，讓醫管局引入副作用更少的精神科藥物，以改善康復者的健康狀況，從而提升生活質素。

另外，康復者一般與家人關係差，絕少聯絡，因此缺乏家庭支援。同時康復者多數是病發後在各種康復服務中認識朋友，可以想象這些都是康復者，反而病發前認識的朋友屬少數，透過其他途徑認識的一般成人更少。鄰里關係更是偏低，甚少與鄰居交往。種種情況反映舊區中的精神病康復者缺乏非正規的社區支援（informal support），影響其生活質素。

至於正規的社區支援服務（formal support）方面，主要透過精神科醫務社工，支援社區中的康復者，有些亦會透過續顧服務，支援離開中途宿舍的康復者。2005年度共有166名精神科醫務社工，平均處理85宗個案
，較2004年的平均80宗稍為增多
。現時制度下，醫務社工只在病人主動求助或在醫生轉介下，才跟進個案，所以有動力較低的康復者便未能得到社工協助。所以有必要加強精神科醫務社工的服務，如增加人手，減低個案比例、讓社工接見住院及門診病人以了解福利需要、及以個案管理模式（case management）運作，加深社工與康復者的工作關係以全面協助康復者等。至於續顧服務方面，2005/06年度全港有8名續顧社工，每名社工照顧61.5名康復者
。不過續顧服務只維持兩年，及只限於成功完成中途宿舍的康復過程而離開宿舍的康復者。對於其他自行離開宿舍及違規被逐出宿舍的不成功離宿者，卻沒有任何續顧服務跟進。

近年社會福利署發展社區精神健康連網，透過各復康機構下的服務單位，與區內的精神病康復者保持聯絡。這項構思原本可協助康復者建立支援網絡，可惜每個服務單位只有兩名社工，而全港共有25個連網單位，共服務5210人
。相對於全港估計超過200,000名精神病康復者，連網的服務數量仍有增加的必要。

在缺乏非正規社區支援服務，正規社區支援服務，無論對於提升精神病康復者的生活質素、接連到其他社會服務、及建立支援網絡而言，實在是非常重要，必須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就業方面，康復者於病發後只有少數能繼續工作，但薪金卻是偏低，只有2000元，連綜援的水平亦未能達致。現時康復者對服務的認識及使用都不足，除庇護工場外，對於其他就業服務的認識不足，很多都沒有使用各種就業服務，反映就業服務的宣傳不足。當康復者亦不清楚就業服務的內容，便不會使用就業服務，透過工作重投社會，及推動康復的進展。就業是復康主要的方法之一，是次研究分析亦顯示有工作的受訪者在各個健康範疇都較沒有工作的好，所以若能改善現時就業服務，便會更能改善受訪者的生活質素。

　　不過現時政府在協助精康病康復者尋找工作上，並沒有積極的政策及措施配合。外國情況顯示，歐盟成員國，包括法國及德國等，一般都會透過立法規定公營及私營機構聘用一定比例的殘疾人士，而聘用指標在2%至7多不等
。但根據資料顯示香港政府聘用的全職及兼職的僱員共有3478人，佔政府整體僱員數目1.79%，其中精神病康復者只有279人
，佔整體僱員0.14%。在369間法定組織和政府資助機構中，只有21間訂立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普遍在1%至2%之間
。現時政府既沒有措施規定公營機構聘用殘疾人士（包括精神病康復者）的聘用指標，更沒有規定私人機構需聘用殘疾人士，實在落後於國際標準。因此令精神病康復者未能有機會重投社會，透過就業復康。政府在此應採取更積極的措施，鼓勵甚至規定公營及私營機構聘用殘疾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讓康復者有更大機重投社會，透過就業復康。

　　根據現行規例，康復者的綜援金額將會按收入而被扣除（即首600元不被扣除，隨後的3,800元被扣一半）。因此康復者表示薪金偏低是他們不喜歡工作的原因，若綜援制度沒有特別體恤康復者的情況，只會令康復者失去工作意欲，因而令他們的生活質素倒退。

精神病康復者面對的歧視問題仍然嚴重，不論是他們主觀認為別人的接納程度、害怕被歧視的感受，還是親身經歷歧視的情況，都反映出康復者仍難以融入社會。就算是康復者與朋輩一同活動，這些朋友大多是在復康機構中認識。無疑這是令他們建立了互助支援網絡，是值得鼓勵的，但這種情況又正好反影他們在難以融入社會，與一般人士交往及建立關係。

（三）總結及建議

精神病康復者的生活質素並不理想，無論是生活上各個範疇的不滿，及健康狀況之低落，均值得關注，更有必要透過各項政策、制度、及服務來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可惜政府在精神病康復服務上投放資源有限。醫療康復方面，2005-06年度醫管局用於精神科服務的開支為25.3億，佔醫管局280億整體撥款約9%，而2005-06年度社會福利署343億總開支中用於社區康復服務為6億，是社會署總體撥款的1.7%。換言之，2005-06年度政府用於精神康復服務的總開支只有31.3億，較2003-04年度的32.5億及2004-05年度的31.8億為少
，恐怕未能處理日益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因此政府必須全面檢討現行精神病康復服務，及精神健康政策。就此，社協現建議如下：

政策層面方面

1. 政府必須盡快制定「精神健康政策」作為長遠策略處理精神病患情況，指引各項涉及預防、治療、復康、及公眾教育的措施及服務，並提升本港社會整體的精神健康；

2. 各項措施及服務應著重精神病康復者重投社會，從住屋、經濟、就業、社交、醫療、及社工服務系統等各方面協助康復者重新融入社會；

3. 落實協助精神病康復者融入社會的政策，改善現時投放於社區照顧的資源；

4. 對精神病進行全面統計調查，掌握有關資料，如患者數目、入息、居住環境等；

5. 政府應對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給予更多支援，並完全負起對沒有家庭支援的精神病康復者的照顧。

住宿服務方面

1. 發展多元化的住宿服務，為不同程度的康復者提供住宿照顧；

2. 放寛體恤安置政策，安置居於不適切居所的精神病康復者，並安排醫務社工作較緊密跟進；
3. 設立有支援服務的長期居所，讓有需要支援的精神病康復者居住；

4. 檢討中途宿舍服務，包括宿舍守則、離舍安排及就業輔導等；

5. 增加長期護理院及支援宿舍的名額。

就業服務方面

1. 制定就業政策協助精神病康復者就業及鼓勵聘請精神病康復者：

1.1
政府安排較簡單的政府或公營部門職位予精神病康復者，並提供合理的薪金及勞工保障；

1.2
鼓勵私營機構聘請精神病康復者，如聘請康復者可獲稅務優惠，或外判工作標書中如列明聘請精神病康復者可獲加分等；

2. 改善現時的就業輔導服務：

2.1 
提供職前評估 (綜合/中央評估)、職業培訓、增加協助病者就業服務的工種及增加職業輔導和支援；

2.2 
增加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名額予提供復康服務的機構以提供深入就業輔導予精神病康復者；

2.3
就業主任應該了解精神病康復者的病況，提供適切的協助，避免給予康復者太大壓力；

3. 取消綜援制度內的可豁免入息金額，鼓勵康復者就業。

醫療方面

1. 增加對精神科醫療服務的撥款，以改善醫護人員人手比例，及購買新藥；

2. 精神科醫生首先為精神病康復者處方新藥，以減少副作用，從而協助康復者重投社會；

3. 醫生多留意精神病康復者的其他需要，及將其轉介至醫務社工；

4. 改善投放心理輔導的資源，以提供較密切及有效的輔導服務予精神病康復者。

醫務社工方面

1. 醫務社工應為每一位病者於住院期間作詳細評估，包括家庭關係及住屋需要等；
2. 以個案管理模式整合現有的社工服務分割問題；
3. 建立一個中央個案資料紀錄系統，方便醫務社工及其他有關社工查閱；
4. 醫務社工應為居住於不適切居所的精神康復者作適當的住宿安排，同時更應為具有自理能力的康復者作體恤安置的安排；
5. 醫務社工應主動提供相關的資訊給病者及為病者作服務轉介；
6. 醫務社工應作主動的外展探訪，定期探訪各病患者及其家屬。
社區支援方面

1. 增加投放於社區服務的資源，協助精神病康復者建立社交互助網絡；

2. 加強外展工作，連結區內的精神病康復者，特別是獨居的，並維持定期家訪；

3. 加強公眾教育，以接納精神病康復者；

4. 增加服務鼓勵精神病康復者及社會人士之間的互相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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